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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朗坤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九） 

德恒 06F20200149-052 号 

致：深圳市朗坤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接受发行人委托，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供专项

法律服务，已就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出具《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朗坤

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以下简

称“《法律意见》”）及《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朗坤环境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

工作报告》”）、《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朗坤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一）》（以下简称“《补充

法律意见（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朗坤环境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二）》（以下简称“《补

充法律意见（二）》”）、《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朗坤环境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三）》（以下简称

“《补充法律意见（三）》”）、《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朗坤环境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四）》（以

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四）》”）、《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朗坤

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五）》

（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五）》”）、《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

朗坤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

（六）》（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六）》”）、《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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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深圳市朗坤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

法律意见（六）》（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七）》”）、《北京德恒律师

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朗坤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的补充法律意见（八）》（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八）》”）。 

2021 年 7 月 27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向发行人核发《关于深圳

市朗坤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文件的审

核问询函》（审核函〔2021〕010953 号），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一）》”），

本所根据《审核问询函（一）》出具了《补充法律意见（一）》。 

2021 年 11 月 20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向发行人核发《关于深

圳市朗坤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文件的

第二轮审核问询函》（审核函〔2021〕011296 号），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

（二）》”），本所根据《审核问询函（二）》出具了《补充法律意见（二）》。 

2022 年 2 月 18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向发行人核发《关于深圳

市朗坤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文件的第

三轮审核问询函》（审核函〔2022〕010195 号，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

本所就《审核问询函》中相关审核问询问题及发行人与本次发行上市相关的发生

变化的部分事项出具《补充法律意见（三）》。 

2022 年 4 月 11 日，本所就《补充法律意见（一）》《补充法律意见（二）》

审核问询问题中变化的事项进行了更新并出具了《补充法律意见（四）》。 

2022 年 9 月 29 日，本所就发行人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期

间发行人与本次发行上市相关的发生变化的部分事项出具《补充法律意见（五）》。 

2022 年 10 月 19 日，本所就原披露于《补充法律意见（一）》《补充法律

意见（二）》《补充法律意见（三）》《补充法律意见（四）》审核问询问题的

回复存在部分变化，故本所对《补充法律意见（一）》《补充法律意见（二）》

《补充法律意见（三）》《补充法律意见（四）》审核问询问题发生变化的部分

进行补充披露，并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六）》。 

2022 年 12 月 12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向发行人核发《发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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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审核函〔2022〕011118 号），以下简称“《反馈意

见落实函》”），提出若干审核问询问题。本所就《反馈意见落实函》有关法律

问题，出具《补充法律意见（七）》。 

2023 年 3 月 30 日，本所就发行人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期

间发行人与本次发行上市相关的发生变化的部分事项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八）》。 

《补充法律意见（七）》出具之后，本所应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要求，重新提交《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审核函〔2022〕

011118 号）中有关反馈意见落实的回复，故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 

本补充法律意见为《法律意见》《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一）》

《补充法律意见（二）》《补充法律意见（三）》《补充法律意见（四）》《补

充法律意见（五）》《补充法律意见（六）》《补充法律意见（七）》《补充法

律意见（八）》的补充，并构成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法律意见》《律师工作

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一）》《补充法律意见（二）》《补充法律意见（三）》

《补充法律意见（四）》《补充法律意见（五）》《补充法律意见（六）》《补

充法律意见（七）》《补充法律意见（八）》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不一致之处，以

本补充法律意见为准。德恒律师在《法律意见》《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

见（一）》《补充法律意见（二）》《补充法律意见（三）》《补充法律意见（四）》

《补充法律意见（五）》《补充法律意见（六）》《补充法律意见（七）》《补

充法律意见（八）》的声明事项亦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如无特别说明，本补

充法律意见中使用的定义、术语和简称与《法律意见》《律师工作报告》《补充

法律意见（一）》《补充法律意见（二）》《补充法律意见（三）》《补充法律

意见（四）》《补充法律意见（五）》《补充法律意见（六）》《补充法律意见

（七）》《补充法律意见（八）》表述一致。对于《法律意见》《律师工作报告》

《补充法律意见（一）》《补充法律意见（二）》《补充法律意见（三）》《补

充法律意见（四）》《补充法律意见（五）》《补充法律意见（六）》《补充法

律意见（七）》《补充法律意见（八）》未发生变化的内容，本补充法律意见不

再重复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必备法定文件随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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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本补充法律意见承担法律责任。本补充法律意见仅供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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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问询问题一：关于招投标 

申报材料显示： 

（1）吴川垃圾发电项目的社会资本方以中德（中国）环保有限公司为牵头

单位，发行人与其组成联合体参与招投标；阳春项目的社会资本方以发行人为

牵头单位，与岳阳市建筑设计院组成联合体参与招投标。 

（2）2019 年至 2021 年，吴川垃圾发电项目收入分别为 15,273.86 万元、

31,639.68 万元和 7,496.80 万元，销售金额占全年销售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19.49%、

28.17%和 4.63%。 

请发行人： 

（1）说明以联合体参与吴川垃圾发电项目、阳春项目招投标的原因及必要

性，相关单位的基本情况，是否与其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是否存在

规避资质要求的情形； 

（2）说明与相关单位的收入分配机制、分配依据及合理性。 

请保荐人、发行人律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说明以联合体参与吴川垃圾发电项目、阳春项目招投标的原因及必要

性，相关单位的基本情况，是否与其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是否存在规

避资质要求的情形 

1．说明以联合体参与吴川垃圾发电项目、阳春项目招投标的原因及必要性 

（1）以联合体参与吴川项目招投标的原因及必要性 

根据发行人、联合体成员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以联合体参与

吴川项目招投标的主要原因及必要性在于：在吴川项目招标时，发行人施工、设

计等业务资质等方面优势突出，能够响应吴川项目招标要求，但已有的垃圾发电

项目业绩有限。联合体成员中德（中国）环保有限公司在垃圾发电项目业绩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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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一定优势。发行人与联合体成员中德（中国）环保有限公司双方希望优势互

补，强强联合，充分响应吴川项目招标要求，提高中标概率，达到共赢效果。 

（2）以联合体参与阳春项目招投标的原因及必要性 

根据发行人、联合体成员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以联合体参与

阳春项目招投标的主要原因及必要性在于：在阳春项目招标时，发行人虽然施工

资质、项目业绩等方面优势突出，能够响应阳春项目招标要求，但尚未取得建筑

行业设计资质。联合体成员岳阳市建筑设计院当时作为全民所有制的建筑设计单

位，具有建筑行业（建筑工程）甲级资质。发行人与联合体成员岳阳市建筑设计

院双方希望优势互补，强强联合，充分响应阳春项目招标要求，提高中标概率，

达到共赢效果。 

2．相关单位的基本情况 

（1）吴川项目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截至吴川项目投标文件签署之日，吴川项目联合体成员

单位中德（中国）环保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中德（中国）环保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110108693203387A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火器营路 1 号院 1 号楼 2 层 208 室 

法定代表人 陈泽峰 

注册资本 12800 万元（欧元） 

经营范围 

研发、委托生产垃圾焚烧炉及配件;研发环保设备;固体废物污染的治理;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推广、技术服务;销售自产产品;施工总承包;木薯、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

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建筑装潢材料、机电设备、电工电器、电子产品、仪器仪表、日

用品、机械设备、节能环保产品及其配件、焦炭、锌、铜、镍、铝、铁、矿产品(不含铁

矿石、氧化铝、铅土矿)的批发;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不涉及国营贸易

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09 年 12 月 22 日 

营业期限 长期 

登记机关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 

出资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欧元） 持股比例（%） 

中德环保科技股份公司 12,800 100 

合计 12,800 100 

董事、高管 
董事 总经理 监事 

陈泽峰、王久华、陈日新 陈泽峰 曹春江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中德（中国）环保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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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前述基本信息未发生变更。 

（2）阳春项目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截至阳春项目投标文件签署之日，阳春项目联合体成员

单位岳阳市建筑设计院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岳阳市建筑设计院 

企业性质 全民所有制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30600186097970D 

注册地址 岳阳市岳阳楼区炮台山路 2 号 

法定代表人 刘正力 

注册资本 310 万元 

经营范围 

凭资质证书从事建筑设计、市政公用行业设计（排水、道路）、建筑规划设计、园林景

观设计、岩土工程勘察、工程测量、地基基础工程检测、主体结构检测、水电检测、室

内环境检测、室内岩土试验、一般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城市道路工程给水排水的工程

监理、建筑工程技术咨询、工程咨询服务、承包境外建筑工程的勘测、咨询、设计和监

理项目出口境外项目（以上）所需的设备、材料。 晒图、复印。 

成立日期 1994 年 4 月 29 日 

营业期限 长期 

登记机关 岳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出资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岳阳市建设局 310 100 

合计 310 100 

董事、高管 
董事 总经理 监事 

刘正力 刘正力 —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岳阳市建筑设计院的基

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岳阳市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国有独资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30600186097970D 

注册地址 岳阳市岳阳楼区炮台山路 2 号 

法定代表人 韩振宇 

注册资本 600 万元 

经营范围 

建筑设计，市政公用行业设计（排水、道路），建筑规划设计，园林景观设计，房屋建

筑工程、市政工程、室内外装修装饰工程、园林绿化及园林配套设施工程的施工，岩土

工程勘察，工程测量，地基基础工程检测，主体结构检测，水电检测，室内环境检测，

室内岩土试验，一般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城市道路工程给水排水的工程监理，建筑工

程技术咨询，工程咨询服务，承包境外建筑工程的勘测、咨询、设计和监理项目，出口

境外项目（以上）所需的设备、材料， 晒图、复印。 

成立日期 1994 年 4 月 29 日 

营业期限 长期 

登记机关 岳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出资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岳阳市交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600 100 

合计 600 100 

董事、高管 董事 总经理 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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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振宇 韩振宇 陈莹 

3．是否与其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 

根据发行人及其他联合体成员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除共同对项目公司

进行投资外，发行人与组成吴川项目、阳春项目投标联合体的其他成员之间不存

在其他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 

4．是否存在规避资质要求的情形 

（1）联合体投标符合法律规定及招标文件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两个以上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可以组成一个联合体，以一个投标人的身份共同投标。联合体各方均应当具备

承担招标项目的相应能力；国家有关规定或者招标文件对投标人资格条件有规定

的，联合体各方均应当具备规定的相应资格条件。由同一专业的单位组成的联合

体，按照资质等级较低的单位确定资质等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联合体中有同类

资质的供应商按照联合体分工承担相同工作的，应当按照资质等级较低的供应商

确定资质等级。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联合体各方不得再单独参加

或者与其他供应商另外组成联合体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十九条规定，采购人或者采购

代理机构应当根据采购项目的实施要求，在招标公告、资格预审公告或者投标邀

请书中载明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如未载明，不得拒绝联合体投标。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切实做好传统基础设施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

合作有关工作的通知》（发改投资〔2016〕1744 号）规定，鼓励不同类型的民

营企业、外资企业，通过组建联合体等方式共同参与 PPP 项目。 

经本所律师核查，前述规定在吴川项目、阳春项目招标投标时即已有效，吴

川项目、阳春项目资格预审文件、招标文件明确允许联合体投标。 

（2）联合体投标具备商业合理性 

经本所律师核查，已上市的环保行业企业中，华骐环保（300929.SZ）、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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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利（300190.SZ）、侨银股份（002973.SZ）、中兰环保（300854.SZ）等均披

露有组织联合体参与项目投标的情形，联合体投标为环保行业的通行做法。联合

体成员优势互补，强强联合，有利于提高共同的中标概率，具备商业合理性。 

（3）吴川项目、阳春项目联合体对资质、业绩等要求的响应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吴川项目、阳春项目政府方在招标中对资质、业绩等的要

求及发行人与有关主体组成的联合体的响应情况如下： 

项目 项目招标中对资质、业绩等的要求 
联合体响应情况 

是否响应 贡献成员 

吴川项目 

高新技术企业 是 发行人 

环保类科研课题业绩 是 发行人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职业健康安全

管理体系认证 
是 发行人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投资或运营（含委托运营）或 EPC

总承包或主体设备供应业绩 
是 

中德环保（3 宗）、

发行人（1 宗）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 是 发行人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资质 是 发行人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 是 发行人 

环境工程水污染防治工程设计乙级及以上资质 是 发行人 

环境工程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工程设计乙级及以上资质 是 发行人 

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服务能力评价证书（生活垃圾处理处

置二级及以上） 
是 发行人 

拥有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服务能力评价证书（工业废水处

理二级及以上） 
是 发行人 

阳春项目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或以上）资质 是 发行人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乙级（或以上）设计资质 是 岳阳市建筑设计院 

病死畜禽处理 DBFOT（设计-建设-融资-运营-移交）或

BOT（建设－运营－移交）经验 
是 发行人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职业健康安全

管理体系认证 
是 发行人 

自有资金能够满足项目建设需求资金比例 是 发行人 

动物无害化处理相关技术及设施设备发明专利、实用新

型专利、软件著作权 
是 发行人 

项目技术负责人注册环保或动物卫生类或生物类工程师

执业资格或高级工程师职称 
是 发行人 

（4）小结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与其他主体组成联合体参与吴川项目、阳春项目投标，

符合法律规定及项目招标文件要求，是环保行业内的通行做法；吴川项目联合体

资质响应均由发行人贡献，阳春项目联合体施工资质响应亦由发行人贡献，发行

人作为联合体成员单位具备承担招标项目的相应能力，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

标投标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发行人与有关单位组成联合体投标吴川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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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阳春项目不属于规避资质要求的情形。 

（二）说明与相关单位的收入分配机制、分配依据及合理性 

1.与相关单位的收入分配机制 

经本所律师核查，吴川项目联合体成员单位中德（中国）环保有限公司及阳

春项目联合体成员单位岳阳市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分别按照其在各项目公司实

缴出资比例参与项目利润分配。 

2. 与相关单位的收入分配依据 

经本所律师核查，吴川项目、阳春项目的收入分配依据为项目公司章程及《公

司法》有关规定。 

《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

所认缴的出资额。《公司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

利；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但是，全体

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或者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的除外。前

述规定在吴川项目、阳春项目招标投标时即为有效。此外，自吴川项目、阳春项

目招标投标至今，法律、法规并未对环保设施 PPP 项目的联合体持股比例及利

润分配比例作出强制性规定。 

经本所律师核查，吴川项目、阳春项目的项目公司湛江朗坤、阳春朗坤的章

程明确约定各方持股比例，且均约定项目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

利润按照股东的实缴出资比例分配，不按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的应经全体股

东同意；吴川项目、阳春项目的政府方分别出具书面文件，认定湛江朗坤、阳春

朗坤的股权安排不存在违反项目特许经营协议约定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联合体相关单位依据项目公司章程及《公司法》有关规定确

定项目公司股权比例，并根据实缴出资分配项目收入，不违反法律规定，且经相

应项目政府方确认不存在违反特许经营协议的情形，当属合法有效。 

3. 与相关单位的收入分配合理性 

经本所律师核查，吴川项目、阳春项目均为环保设施 PPP 项目，联合体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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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社会资本方投资设立项目公司，并通过项目公司利润分配获得收入，项目投资

对于项目实施具有决定性意义。吴川项目联合体协议约定：联合体牵头方中德（中

国）环保有限公司主要负责本项目的规划统筹、工程建设与运营工作的技术支持；

公司作为联合体成员单位，主要负责本项目的投融资财务管理、工程建设与项目

的运营。阳春项目联合体协议约定，项目公司的投资、建设和运营由牵头方发行

人负责。据此，吴川项目、阳春项目的投资主要由发行人负责，发行人由此在项

目公司取得控股比例。 

发行人、中德（中国）环保有限公司、岳阳市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确认，各

自在项目公司持股比例系各方根据其当时自身资金情况及经营策略协商确定，在

项目公司持股均真实有效，无为他人代持的情形。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

发行人、中德（中国）环保有限公司、岳阳市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未因项目收入

分配发生争议或纠纷。 

本所律师认为，联合体相关单位在不违反强制性法律规定及特许经营协议约

定的情形下，基于当时各自的资金情况及经营策略协商投资比例，并根据投资额

确定各自在项目公司股权及利润分配比例具备商业合理性。 

（以下无正文，为本补充法律意见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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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朗坤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九）》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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